“一带一路”国际教育联盟会费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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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会费制度的基本原则
1. 公平合理：会费标准应根据成员单位的性质、规模、影响力及参与联盟活动的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，确保公平合理。
2. 透明公开：会费制度应公开透明，包括会费标准、缴纳方式、使用范围等，接受所有成员单位的监督。
3. 专款专用：会费应专款专用，主要用于支持联盟的日常运营、活动开展、项目合作及宣传推广等。
4. 灵活性：会费制度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，以适应联盟发展和成员单位需求的变化。
一、会费等级划分
1. 省级联盟服务中心会费：人民币9980元/年
1. 适用于省级行政区域内设立的联盟服务中心，这些中心通常负责协调该省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机构、职业教育机构及相关组织参与联盟活动，推动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。
2. 市级联盟服务中心会费：人民币5980元/年
2. 适用于市级行政区域内设立的联盟服务中心，这些中心在省级中心的指导下，具体负责本市范围内联盟活动的组织与实施，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合作。
3. 县级联盟服务中心会费：人民币2980元/年
3. 适用于县级行政区域内设立的联盟服务中心，这些中心作为基层单位，直接面向教育机构与师生，提供具体的服务与支持，推动教育国际化在基层的落地与实施。
二、会费缴纳与使用
1. 
缴纳方式：成员单位（即省市县联盟服务中心）应按年度缴纳会费，可通过银行转账、支付宝、微信支付等便捷方式进行。
2. 
3. 
使用范围：会费主要用于支持各级联盟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、活动开展、项目合作及宣传推广等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办公费用、人员薪酬、活动组织费、宣传材料制作与分发等。
4. 
5. 
监督与审计：联盟应建立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对会费的收取、使用进行全程监督。同时，应接受政府相关部门及成员单位的审计与监督，确保会费使用的合法合规与高效透明。
6. 

